
附件7：

2022年度司法所信息工作考核评分表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序号
	项目
	分值
	内 容 和 标 准
	得分情况

	1
	基本任务
	60分
	各司法所、筹备所1-4月每月报送信息不少于8条（三人及以下所任务核减1条），5-12月每月报送信息不少于5条，其中综合性信息不少于2条；完成信息报送任务得60分；（信息要素不完整、报送内容陈旧、抄袭文件或者媒体信息等），每条扣减0.2分，被区里通报的信息每条扣2分。
	

	2


	加分因素
	超额完成信息报送任务的，多报1条加0.2分。超额完成报送任务达到50%以上的，再加5分（最多加5分）。
	

	
	
	所报信息被《相山政务要情》、《相山信息》采用的，1条计5分;所报信息被《淮北政务要情》、《淮北信息》采用的，1条计10分；被市政府《信息专报》采用的，1条计30分;信息被上述多种刊物同时采用的，以最高分为准，不重复计分。获得区级领导批示的信息，每条加10分，获得市级领导批示的信息，每条加50分。
	

	
	
	所报信息被淮北市政府网站、淮北先锋网、淮北长安网等市级政府网站采用的，被市局内网、外网采用的，每条计0.5分；
	

	
	
	被市级媒体刊物采用的稿件，每篇计1分；
	

	
	
	所报信息被省厅内网、外网、安徽普法网、安徽长安网等省级政府网站、法制类网站等官方网站采用的，被省级媒体刊物采用的稿件，计3分；同一稿件被多级刊物采用，以最高分统计。
	

	
	
	上报国家级媒体刊物被采用的稿件，被国家级政府网站、法制类网站等官方网站采用的计10分。
	

	
	
	信息被上述多个网站同时采用的，以最高分为准，不重复计分。
	

	总分
	
	


检查组成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被检查单位负责人签名：

1

